宜昌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申请表

	建设单位
	
	联系人
	

	申报验收项目
	
	联系电话
	

	工程地点
	
	工程性质
	

	建筑面积
	
	使用性质
	
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
	宜市规建（      ）

	申 报 条 件
	建 设 单 位 自 查

	1．按照“一书两证”及附件、附图的要求，基本完成建设基地内的各项建设（包括环境建设、配套设施和外装修等）。
	

	2．完成拆迁红线范围内应拆迁建筑的拆除。
	

	3．拆除临时建（构）筑物
	

	4．违法建设的建（构）筑物自行拆除或依法处理完毕。
	


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